
新北市政府未報廢閒置及低度利用動產再利用計畫 
                                  109年10月16日修正 

一、法令依據 

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8條第 2項規定。 

二、計畫目的 

為提升本府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動產使用效能暨減少不必要採購

支出，特訂定本計畫。 

三、名詞定義： 

(一)動產：指金額 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即行政院頒行財物標準分類 3-5 類之財

產）。 

(二)閒置動產：指管理機關已無需使用之堪用動產。 

(三)低度利用動產：指管理機關評估使用率低，可移撥本府其他機關使用

之堪用動產。 

四、作業方式 

(一)各機關應隨時於本府財產管理系統，將符合本計畫定義之閒置或低度

利用動產之盤點結果欄位修改為閒置未用或低度利用 (操作程序詳流

程圖 1)。 

(二)各機關採購動產前，應先行至財產管理系統，檢視有無符合需求之他

機關閒置動產或低度利用動產 (操作程序詳流程圖 2)，並將評估結果

併採購案存參，以供查考。 

(三)各機關發現有符合需要之閒置或低度利用動產，應依本市市有財產產

籍管理要點第 18 點規定辦理動產移撥，以減少不必要之採購(操作程

序詳流程圖 3)。 

(四)為落實本計畫，各機關不得有故意報廢堪用之動產，對於未達使用年

限之動產報廢案件，應審慎評估。 

五、檢核 

閒置或低度利用動產於財產管理系統盤點結果之狀態異動、移撥及是否列入

採購評估程序，由本府財政局併入年度財產檢核辦理定期檢核。 

六、獎懲 

(一)各機關積極檢討釋出閒置或低度利用動產，供他機關移撥使用，或積

極辦理移撥他機關閒置或低度利用動產使用績效良好者，得由本府財

政局簽請獎勵。 

(二)未依本計畫建立閒置或低度利用動產資訊，或經查核閒置或低度利用

動產未積極處理情形嚴重者，得由本府財政局簽請懲處。 

 



流程圖 1 

盤點結果欄位修改為閒置未用或低度利用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於動產管理系統/財產管理/動產目錄維護作業項下，輸入財產分類編號、序號後

點選「查詢」，再點選「修改」進入主檔，將「盤點結果」欄位修改為「閒置未

用」或「低度利用」，並於備註欄填明財產狀態（如堪用、待維修等），最後點選

「存檔後回前畫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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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明財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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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2 

檢視有無符合需求之他機關閒置動產或低度利用動產操作程序 

於動產管理系統/財產管理/跨機關閒置動產查詢項下，輸入財產分類

編號或財產名稱、特徵說明後點「精確比對」或「模糊比對」，再選

「查詢」查看財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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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3(撥入機關) 

若移撥動產符合再利用計畫者，撥入機關撥入機關撥入機關撥入機關動產取得來源應選取撥入撥入撥入撥入((((閒置媒合閒置媒合閒置媒合閒置媒合))))    

於動產管理系統/財產管理/動產財產增加單輸入作業，財產取得來源為撥入(閒

置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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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3(撥出機關) 

若移撥動產符合再利用計畫者，撥撥撥撥出出出出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動產減損事由應選取撥撥撥撥出出出出((((閒置媒合閒置媒合閒置媒合閒置媒合))))    

於動產管理系統/財產管理/減損維護作業，減損事由為撥出(閒置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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